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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重组上市的说明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

向四川蜀道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售四川发展磁浮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

权、对四川发展磁浮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以及其它与轨道交通业务有关的部

分资产，拟向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售成都市新筑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及其它与桥梁功能部件业务有关的资产和负债；同时，公司拟向蜀

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蜀道集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四

川蜀道清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6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1、本次购买资产

根据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的财务数据、评估报告以及上市公司 2025年经审

计的财务数据，对本次购买资产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指标计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上市公司
拟置入资产

财务数据
本次交易作价

计算指标（财务数

据与交易作价孰

高）

指标占比

资产总额 1,343,482.88 2,744,682.54 560,337.27 2,744,682.54 204.30%

资产净额 84,408.36 895,039.15 560,337.27 895,039.15 1060.37%

营业收入 149,089.43 100,155.52 - 100,155.52 67.18%

2、本次资产出售

根据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的财务数据、评估报告以及上市公司 2025年经审

计的财务数据，对本次资产出售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指标计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上市公司 拟出售资产财务数据 指标占比

资产总额 1,343,482.88 280,881.41 20.91%

资产净额 84,408.36 28,338.28 33.57%

营业收入 149,089.43 34,190.68 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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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上市公司同时购买、出售资产的，应当分别计算购买、出售资产的相

关比例，并以二者中比例较高者为准。基于上述测算，本次交易构成《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同时，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因此需提交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方可实施。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2025 年 5月，公司的控股股东由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蜀

道集团；控股股东变更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公司上述控股股东变更，系因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导致，属于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的整体性调整，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

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57号—招股说明书＞第七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

律适用意见第 17号》的规定，可视为公司控制权没有发生变更。

因此，上市公司近三十六个月内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更，且本次交易不会导

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综上，本次交易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本次交易不

构成重组上市。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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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是否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重组上市的说明》之盖章页）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5月 11日


	OLE_LINK103
	OLE_LINK104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1、本次购买资产
	2、本次资产出售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